[image: image1.jpg]



温教法〔2023〕43号

温岭市教育局关于印发《温岭市教育局

2023年法治建设工作计划》的通知

各镇（街道）中小学（幼儿园）、市直属学校，各民办学校，局机关各科室：

现将《温岭市教育局2023年法治建设工作计划》印发给你们，请结合实际，认真贯彻落实。

温岭市教育局 

2023年5月6日


温岭市教育局2023年法治建设工作计划
2023年是全面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的开局之年，是实施“八五”普法承上启下的关键之年。全市教育系统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全面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坚持党的全面领导，牢固树立法治为民理念，以行政执法改革为抓手，以数字化改革为牵引，以落实普法责任制为动力，以提升公民法治素养为重点，深入实施“八五”普法规划和决议，坚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切实增强法治宣传教育的针对性、实效性，全力推动“八五”普法规划全面落实，为我市加快建设“两城两湖”、奋力推进“两个先行”营造良好的法治环境。

一、全面学习、把握、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深入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

1.深入学习宣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把学习宣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作为首要政治任务，组织全市教育系统教职工全面、系统、深入学习，完整、准确、全面领会党的二十大精神。把党的二十大有关重大决策部署贯彻落实到法治建设工作中，广泛开展党的二十大精神宣讲活动，切实发挥领导干部法治示范带头作用，着力提高党员干部的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

2.深化习近平法治思想宣传解读。把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作为教育系统普法工作的头等大事和首要任务，落实到工作全过程、各方面。把习近平法治思想作为党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重点内容，并纳入党员教育体系、干部教育体系、校园教育体系。通过多种形式，运用各类媒体和平台，发挥好各类普法阵地、宣讲队伍作用，深入学习宣传习近平法治思想，推动习近平法治思想入脑入心。

二、开展普法宣传活动，不断增强教育实效
3.常态化长效化开展宪法宣传教育。深入开展尊崇宪法、学习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运用宪法宣传教育，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发表的关于纪念现行宪法公布施行四十周年重要署名文章精神。组织开展2023年“12·4”国家宪法日和“宪法活动月”集中宣传活动。推动宪法宣传进机关、进校园、进家庭，不断扩大法治宣传教育覆盖面和影响力。

4.继续开展民法典普法活动。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让民法典走到群众身边、走进群众心里”的重要指示精神，以“美好生活·民法典相伴”为主题，组织开展民法典宣传月，开展民法典知识竞赛等活动，推动民法典走到群众身边、走进群众心里。

5.深入学习宣传党内法规。充分发挥温岭市师德师风教育基地的作用，以《中国共产党章程》《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等为重点，注重党内法规宣传与国家法律宣传的衔接协调，促进党内法规学习宣传常态化、制度化。大力宣传《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等相关法律法规，教育引导广大党员干部加强廉洁自律，筑牢纪法防线，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

三、突出重点对象，持续提升公民法治素养

6.分层分类开展法治宣传教育。加强局机关工作人员、行政执法人员、学校领导干部法治教育，提高干部依法治理、依法行政能力。认真制定细化学习、宣传方案，确保“规定动作”做到位、“自选动作”有特色，有序推进法治学习宣传制度化、常态化。

    7.落实国家工作人员学法用法制度。抓住“关键少数”，建立领导干部应知应会法律法规清单制度，分级分类明确领导干部履职应当学习掌握的法律法规和党内法规，推进常态化学法，增强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的能力水平。

8.深化青少年学法用法。全面落实《青少年法治教育大纲》，持续开展“法治护航健康成长”“学宪法讲宪法”“宪法晨读”等活动，深入开展《未成年人保护法》《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等法律法规学习宣传，重点开展防范校园欺凌、性侵害、校园贷、套路贷等方面普法教育。充分发挥法治副校长作用，加强中小学教师法治教育培训工作，推进教师网络法治教育培训，加强法治教育师资培养。

四、深化“互联网+”改革，迭代升级数字政府建设

9.深化“互联网+政务服务”改革。围绕数字化改革工作部署，充分运用互联网思维、信息化支撑、大数据共享，加快推进数据共享和数据推送高速通道建设；依托浙江政务服务网实现审批流程全透明；通过数据共享、部门间核查等方式，简化办事流程；通过学校代办、双向快递、在线办理等方式实现“跑零次”事项比例达到100%，优化群众办事体验，降低群众办事成本和时间。

10.深化“互联网+监管”改革。完善“互联网+监管”场景应用，大力推行“综合查一次”，综合运用“双随机、一公开”、非现场监管、专项检查等方式开展执法，提升整体效能；加快推广应用“浙政钉·掌上执法”“浙江双减在线”，促进执法工作网上运行、动态管理，推动校外培训执法数字化转型；探索信用监管方式，推动执法结果与公共信用平台有效衔接，将重大违法失信行为纳入失信惩戒范围。实现行政执法信息网上公开、执法全过程记录和网上跟踪监督，推动行政执法工作信息化、规范化、标准化，提高执法公信力。规范行政执法自由裁量权，建立裁量依据适用及说明理由制度。 

五、强化普治并举，多举措做好执法监督工作

11.推进行政决策规范化。逐步提升重大决策能力，完善行政内部监督机制，加强对决策权、审批权等重要行政行为的监督，强化对部门和人员的监督管理；围绕法治标准化、合法性审核提质增效。

12.建立完善群众监督制度。对群众反映的问题认真进行调查、核实，并及时依法作出处理。建立预防和化解社会矛盾纠纷工作机制，完善接诉即办机制，形成学校与市教育局有机衔接、相互协调的多元化矛盾纠纷解决机制。健全矛盾纠纷排查机制，强化源头预防、前端治理，引导群众依法理性表达诉求。把信访纳入法治化轨道，规范信访类事项办理程序。

13.建立健全政务公开制度。通过政府公报、政府新闻发布会或者报纸、广播电视等公共媒体、互联网上的政府网站、行政机关设立的查阅室、公告栏、电子屏幕等有效途径向社会公开本部门的政务，自觉接受人大法律监督、政协民主监督、司法监督和社会监督，对各项监督中暴露出来的问题和不足，要及时予以解决。

附件：温岭市教育局法治建设工作领导小组

附件
温岭市教育局法治建设工作领导小组

组  长：叶永峰

副组长：郑媛媛、叶文彬、潘云岳、王先兆、陈世龙、

吴巧敏、谢林秋、陈钧恺、徐红飚

成  员：许益江、陈肖平、潘林峰、郑华春、叶海兵、
颜灵富、金郁峰、叶莹巧、陈凌钧、葛文辉、
柯华斌、江方友、王正初、陈  勇、应静晨




抄送：温岭市司法局。

温岭市教育局办公室                       2023年5月6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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